短期合同用工借住房协议
住房管理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扬州大学
住房使用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
根据乙方申请，经学校研究，甲方（国有资产管理处为甲方代表）将以下住房提供给乙方作为临时工借住房使用，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1、 住房地址及设施：

1、住房地址：            小区         栋     室，建筑面积        平方米

2、室内附属设施：床      （单人）       衣橱（大）        

       办公桌       办公椅         

2、 借住房使用期限及其他约定：

1、借住房使用期限为   年，从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止。甲方于   年  月   日将住房的钥匙交给乙方。

2、办理入住手续时，甲方按每人500元标准，收取乙方住房保证金，乙方办理退房手续时退还保证金。

3、住房使用费付款方式：由财务处在用工单位部门业务费中扣收。

4、住房使用期内水、电、气、电话、电视、网络、物业管理、卫生安全等费用乙方自负，退房应结清所有费用，并办理报停手续，交还钥匙、水(电、气等)费卡后，视为退还使用房。

5、住房使用期内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甲方有权收回房屋，并没收保证金：

（1）、擅自转借、转借、调换，私自抢占的；

（2）、擅自改变结构和用途的；

（3）、拖欠借住房使用费累计二个月以上的；
（4）、无正当理由闲置（空关）一个月以上的；

（5）、利用借住房进行违法活动的；

三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：

1、甲方承诺交付钥匙时住房具备基本居住条件，水、电接通。

2、乙方必须合理使用住房，保护原来结构和设施。不得擅自拆改、扩建、增添。若需变动，需书面申请，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5、乙方在使用期间，如遇房屋拆迁，乙方承诺无条件服从甲方调整安排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。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二份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：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